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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观点 | 通过“地下钱庄”进行汇兑，

银行账户或被冻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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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国公安数据化、信息化侦查手段的进一步实施完善，以及

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，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擅自从事

资金支付结算、买卖外汇、跨境汇款等业务活动、游离于正规金融体

系之外的“地下钱庄”正逐步被捣毁。 

自今年年初以来，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、公

安部工作要求，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全省公安机关，按照省公安厅党委

八大专项行动工作部署，深入推进打击地下钱庄犯罪“歼击 21”专

项行动。根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披露的数据显示，截至 6月底，

广东省共立地下钱庄案 44起，破案 41 起，捣毁窝点 46个，涉案流

水金额 1527 亿元1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只要通过“地下钱庄”进行

过汇兑业务，银行账户或被予以批量、穿透冻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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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 5月某日，从事跨境电商生意的 A先生经某一香港“地下钱

庄”将 32万元港币货款，兑换成 26万元人民币汇入其境内本人人民

币账户。A 先生在收到汇入的款项当日，就将其中的 20 万元转至另

一供应商朋友 B先生的账户。当晚 A先生发现绑定了该银行账户的微
 
1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. 广东：数据驱动 切实维护金融秩序[N]. 人民公安报,2021-07-22(007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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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钱包被冻结、支付功能无法使用，第二天上午 B先生也发现用来收

款的账户无法正常使用。随后二人一同前往了开户行柜台查询原因，

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其二人银行账户被某公安局冻结。二人几经周转，

经过近 5天的电话查询，终于与公安机关取得了联系。承办人表示因

该地下钱庄使用了 C某内地银行账户向 A先生进行了汇款，而 C某目

前涉嫌非法经营罪在逃，公安机关基于办案需要对关联银行账户采取

了穿透冻结措施。目前 A先生、B先生的银行账户仍未解除冻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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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地下钱庄”即是民间对开展非法金融业务的组织的俗称，

是指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，擅自从事跨境汇款、资金支付结算业务

等活动的非法机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之规定，

从事跨境汇款业务须获外汇管理部门批准。据悉香港有相当数量的人

民币找换行未获批准从事上述业务。 

“地下钱庄”主要有三种类型，分别是“跨境汇兑型”、“支付

结算型”、“非法买卖外汇型”。案例中的地下钱庄即为“跨境汇兑

型”地下钱庄，专门从事非法的国内外转移兑换人民币、外汇业务。

其采取的是比较常见的以境内外“对敲”方式进行跨境汇兑的模式，

即资金在境内外实行单向循环，没有发生物理流动，境内外分别形成

独立的资金清算循环体系，两边交易同时完成，最后以对账的形式来

实现“两地平衡”。此种模式具备一定的隐蔽性，对社会危害性巨大、

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



 3 

百二十五条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

金支付结算业务、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

第二条之规定，对于实施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将以非法经

营罪定罪处罚，最高能够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

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 

由于公安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过程中避免地下钱庄的犯罪嫌疑

人将资金转移，基于侦办刑事案件的需要，会将地下钱庄的涉案款项

流向的银行账户予以批量、穿透冻结。同时由于 A先生将港币通过地

下钱庄兑换并转入境内本人人民币账户，该行为违反《个人外汇管理

办法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其或被处以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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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

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》（银发﹝2020﹞330号 ）并于 2021年 2月 4

日起正式实施。通知要求实施“进一步简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流程”、

“便利个人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收付”等一些列政策，使跨境人民

币结算程序变得更为简化。 

律师建议：应当避免通过“地下钱庄”办理汇兑业务，在当前政

策下境内银行可为香港、澳门居民开立个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，用

于接收香港、澳门居民每人每日 8万元额度内的同名账户汇入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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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您发现个人银行账户被冻结后，您应当及时前往开户行了解详

细的情况，向银行工作人员了解承办公安机关的全称、承办人的联系

方式、冻结时间、法律冻结文书编号，并在柜台打印该银行账户近一

年的银行流水明细，核查是哪笔资金存在疑点而被冻结。随后携带身

份证件、银行卡及上述材料前往承办公安机关，了解冻结原因及事由

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能够说明资金合法来源的材料、反馈真实原因。同

时向公安机关递交解除冻结措施的申请、辅以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

等材料，跟承办人积极沟通处理，等待处理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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